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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公安展开生活噪声扰民大检查

13部电话接受生活噪声举报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杜洪

雷) 23日，济南市公安局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生活噪声扰民的
检查整治工作。为了方便市民提
供线索，济南市公安部门开通了
13部举报电话，接受市民投诉。

据了解，今年5月份以来，济
南公安机关接到市民对各类生
活噪声的投诉达5943起。为此，
济南市公安局于8月22日专门召

开各区县分管局长会议，就噪音
整治问题进行了专题部署。会议
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为期一个
月(2012年8月21日至9月20日)的
统一执法检查。

据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
大队大队长张丕海介绍，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违反关
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
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张丕海说，噪声是否构成干
扰，主要在于他人的感受，看噪
声是否对他人生活、工作或者休
息造成影响。在具体查处此类案
件中，一般不需要进行噪声检
测。如有3户以上的居民证实，或
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制造
的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即

可认定为“制造噪声干扰正常生
活”。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整治行
动中，对产生生活噪声污染源的
单位和个人，根据噪声扰民的程
度，逐一下达警告决定书，督促
相关对象限期整改，并与相关对
象签订维护社会生活环境保证
书或责任状。

市民如果遭遇生活噪声困

扰，可拨打公安机关举报电话进
行投诉。举报电话：济南市公安
局：110；历下分局88521616；市中
分局86912087；槐荫分局85085012；
天桥分局 8 5 9 5 3 7 9 7；历城分局
85086000；高新分局88871250；长清
分局85086600；章丘市局85087000；
济阳县局 8 5 0 8 8 3 0 0；商河县局
85088600；平阴县局85088000；鲍山
分局88855110。

公安多路出击 整治生活噪声
扰民的大喇叭被搬进了屋，半夜打鸣的鸡被转移
文/本报记者 杜洪雷 张亚楠 片/本报记者 周青先

23日，天桥区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联合北园派出所对北园派出所辖
区内的扰民大喇叭进行了整治。下
午3时许，民警首先来到明园路东段
一家药店。药店门口一侧挂着音箱，
高声循环播放着治疗范围等内容。

“这家药店附近居民反映过多次，我
们也来处理过，一天到晚响。”北园
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民警进门告
知老板立即关掉音箱，并告诉老板
附近居民对大喇叭反映强烈，接下来
还会进行不定期检查，如果发现大喇
叭还在门口播放会进行处罚。

随后，民警又来到小区南侧的
一家理发店。店门口摆放着音箱，里
面正播放着强劲的音乐。“我是天桥
治安大队民警，有居民反映你这里
音乐声扰民，把门口音箱收了吧。”
民警进店后告诉老板。店员立刻关
掉了音乐，把音箱搬进屋，并把插排
收了起来。

在水屯路幸福小区附近，各种
强劲音乐和叫卖声持续不断地从街
两侧的店里放出来，充斥着整条大
街。路西侧一家足浴店里不停地播
放着强劲音乐，民警循声而去，看到
店门口摆放的两个音箱功率高达
800W。民警立即找到该店工作人
员，通知其音乐声已经给周边居民
造成了影响，要求其立刻把音乐关
掉，把音箱搬进屋内，并对其进行了
警告。

北园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这
次整治的地方都是辖区居民反映强
烈的商住混用区域，整治的这些店
家大多以前有居民反映过，派出所
也多次出警劝阻，“只要市民报警，
我们就肯定会出面劝阻。”

地点：环山路

炒鸡店里扰民的鸡
全部被装袋转移

23日，本报C9版对环山路一
家炒鸡店内养的鸡半夜打鸣，影
响附近居民休息一事进行了报
道。当天下午，环山小区管理处
的一位马主任主动联系记者，表
示将对此事进行处理，并希望记
者能够现场监督。

随后，记者赶到这家炒鸡
店，发现其门前依然放着四个鸡
笼子，里面总共养着十几只鸡。

“中午看到报纸后，我就立即来
到这个饭店，发现他们还是将鸡
放在门前。”马主任称，他们此前
也接到过市民对这家炒鸡店的
举报，也进行过协调。

“我们要求饭店立即将这些
鸡移走，不能再让这些鸡打鸣影
响到居民的休息。”马主任随后

要求饭店的工作人员立即把这
些鸡装进袋子转移走。“我们也
知道放任这些鸡打鸣不好，有时
候就是太不注意了。”饭店的工
作人员解释道。

“下一步，我们会对辖区的经
营业户进行提醒，不能让生活噪音
影响居民休息。”马主任最后表示。

地点：万寿路

两家药店高音放广告
民警当即进行警告

23日下午，济南市公安局治
安支队会同市中分局，对万寿路
上部分商家高音喇叭扰民问题进
行了整治。在万寿路上，民警发现
路北的一家药店正开着喇叭叫卖
药品。“这个药店的噪音扰民问
题，我们之前曾经出警阻止过。”
市中分局的一位民警说道。

随后，民警进入这家药店，
提醒其尽快将喇叭的音量降下
来。“我们这是第一次上门进行警
告，如果再接到举报，就要依据相
关规定进行处罚。”民警随即给这
家药店开具了警告通知书。

没走多远，民警发现在路南
同样也有一家药店使用高音喇
叭播放广告。待民警走进店里，
店员好像也明白了问题，立即将
喇叭关掉了。“你们上面就是居
民楼，天天这么开着喇叭，你说
居民能没有意见吗？”民警现场
对店员进行教育。

“我们明白了，以后不会再用
高音喇叭影响居民了。”店员应答
道。即便如此，民警依然给其开具
了警告通知书。“处罚不是目的，减
少生活噪音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邻
里矛盾才是最重要的。”民警说道。

地点：明园路 水屯路

商家大喇叭扰民

民警当场让其收声

在本报的持续关注下，根据济南市公安局的统一
部署，23日，济南市公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对社会生活
噪声进行了集中整治。整治过程中，部分在室外用高音
喇叭揽客的商家受到警告，部分饲养动物扰民的商家
也得到处理。

23日，天桥区公安分局和北园派出所民警联手，整治辖区扰民的
大喇叭。

工作人员正将扰民的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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